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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各國目前均無公務人員「福利」之專屬法律。日本國家公務員法所列 

舉之福利項目，包括：俸給法定加給、初任加給、扶養津貼、交通費、特 殊

勤務津貼、偏遠地區津貼、加班費、休假金、夜勤津貼、值宿津貼、年 中及

年終津貼、勤勉津貼、宿舍、伙食及衣服等物資支給等，各項加給亦 計入

福利之範圍；「一般職職員之薪資等有關之法律」中，分別有扶養津 貼、

兒童津貼、調整津貼、居住津貼、通勤津貼、單身赴任津貼、特殊勤 務津貼

特地勤務津貼、超時勤務津貼、假日津貼、夜間勤務津貼、過夜 值日津貼、

期末津貼及獎勵津貼等多項福利（註五）。此外尚有公務員共 同濟助互

惠之福利措施｜即福利互助制度，經費來源則由政府及公務員分攤。

　　美國對於員工福利之內涵，最常引用四個調查單位所採行之定義，

包 括美國聯邦政府商業部、勞工局、美國商業總會及雇用成本調查。由表

貳∣一可知，退休、保險及為員工規劃之分紅、儲蓄等福利計畫，是共同

認 定之員工福利必須包涵之項目（註六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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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ＤＯＣ：商業部薪資統計年報

　　　ＢＬＳ：勞工局統計年報

　　　ＥＣＩ：雇用成本指標

　　　ＵＳＣＣ：美國商業總會員工福利年度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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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法國依其國家公務員法（第一部分－有關公務員之權利與義務）第

二 十條規定，公務員於任職後，享有房屋津貼、眷屬津貼，以及其他法



令規 章設置之津貼等報酬之權利（註七）。德國之德意志聯邦公務員法

第三章 「公務員之法律上地位」第二節「權利」，分別於第一款「照顧生活

與保 護」（包括照顧生活、服務週年紀念日賀禮等）、第三款「俸給與生活

補 助費」（如第八十五條規定，公務員之生活照顧費依生活補助法規定

之； 第八十六條規定略以，公務員之生活補助費，非依法律不得變更

之）及第 四款「旅費與遷徙費」（第八十八條規定，關於公務員之旅費與

遷徙費之 支付，以法律規定之）（註八）中予以規定。

http://www.exam.gov.tw/ebook/content_show.asp?NO=1798&html_code=Y&Rnd=0.1315271#%E8%A8%BB%E5%85%AB
http://www.exam.gov.tw/ebook/content_show.asp?NO=1798&html_code=Y&Rnd=0.1315271#%E8%A8%BB%E4%B8%83

	二、外國福利制度簡介

